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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SAME TIME HOLDINGS LIMITED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451）

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
之澄清公佈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發表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本公佈所採用之詞
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佈所述，於該等出售事項完成後，所得款項總額約53,350,000港元於等待
進一步投資機會時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於該等出售事項完成後，所得款項淨額約53,580,000港元（即所
得款項總額65,420,000港元扣除本集團償還應付泰福款項約10,440,000港元及估計
開支1,400,000港元）於等待進一步投資機會時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。

承董事會命
Same Time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葉森然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佈的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葉森然先生、喻紅棉女士、喻佩儀女士、
鍾志成先生及毛露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國昌先生、黎永良先生及李美玲
女士。


